F AT R BRI E G S A
1134 & f§ 3 % 365155

TIPS FIEE R SRFT BGR R 2] (1135 R
@3%2%hﬁ{)’ih;M#kT

'_| Q

_—

Rt

RS T Y I K ’-"1%?:% (o MRt i
Edp o5 NPT AEET R TRERT vap L2
ﬁifx‘Tﬁg‘F&g N JT(fl‘Tﬁk‘ﬁ‘a ~FAFEA AR AEB R EOF P 2

He B R PRI AR
522

- RAEERTF CERE BRI o R BT

?‘F ﬁé ) ;L»,J‘-,J_\_},i,.Jg_—y\fa;\. °

SN ARBEMEEIHET LD @ﬁ%%%’gﬁﬁyway
PP REA KB JUEE PR e P 2B radE
BHRP ¥ pEgavkin (FEX5%1TE) » 9
%%M%*V%’FﬁﬂkﬁﬁTﬁﬁ%%i%%‘“ %

=
K

N

% - i > B 2 TR 2] Bl B A2 4T

i



23 HOM AT 0 ANFEAY PN e BT dIp L SO
%\ﬁ&%ﬁ‘ﬁﬁ%4~&%§ﬁw%gé‘ Yiﬁﬁ
UL e SRR TR N G PERE
X TR S LN WA A T RS
Moo MARLEF PR BEAHLFAIES LA IR
5TOE2 1% 13 54 2z Bgr2zzdvE
v A P B RTH o M AP o
o~ 3 AR %B’*-&r“ﬁ %‘pp R w7 E =B
%%’#i#%v@&¢f4ﬁﬁﬁ ROk
ad¥v i (BAaE%I3E) F23 24
LL%;:pa o
s A E RS 4490 % 19T H B~ $ 397 - %4540 % 298
“‘”Fs?’% 5] A fa”
Fo e PR F s Fatqe X EE 2 P A20p P ARk D 3R
e ”‘F*’H‘f‘%%: # e (Rl )
AEEWET HEL B R B
e s ® o113 & 11 1 p
MEF - L 7R E 2
A AEPERAER o

i

J=4

4ed < o

R T RFEFREE EFM S AR T
1134 & # F % 22814%%

A % Erd A B0/ (Am00#020p 2 )
LO0O* OO®OOK-00000%:



EFra 3 OOFOQOR0005124 2.7
B E AR - e 0 700000000085
@ﬁ%ﬁ St e Al AR

= N BN BN AP E S o ’ﬁgﬁ?f@_éi)a”"*v?%]}ﬂll
3E4" 13p 2224 3F > it 3 OO ® OO 0000005
ERENC) SRR 5 L 2 s
FRRE T2 b ed R RIB [P 3B T4 4518
(450 = Eu) CERHLAEFIEC00 i s AR S (150
25) > kA 100% % # 5 155(936ml) = A7+ (T R )335
Al EEgL > PRARAPERTES L HRE LD
oo
RGP AT R E R LI B RARL B

FEPR T AT IR E T
FTREPRPREF AL FILENE LY KT G PRE LR A
AR E G Y EH L AR 0 X AT U E R L 2
BohfeR L8 doPp P S0 &R s ded f Sjdy - A F I
A AL S FARERIR 205 ~ fodo PR Y 2% 2
FAFTHREMPR AR LI TRE UKL Py BER
w%’rﬁﬁ@ﬁmao
Pk r i o R EE S
LB EAT A R1E
£ R 100%M @5 15 > ©
FEHIPAETRE S T2 538215
fE’_L AT B 3 M

RAE R H 201 E F 1R FAr 2 o

20 % 178 3 g0
DRI B EL T Ty FA
v A : A 2

v

3
E4
TRE

1
=

tw 7 F &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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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651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正妹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28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正妹犯竊盜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檢察官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本院審酌被告蔡正妹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任意竊取他人財物，所為顯不足取，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為國中畢業、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偵查卷第17頁），所竊取財物之價值，犯後坦承犯行並歸還竊取之財物、態度良好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緩刑的諭知：
　　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考量被告此次係因一時貪念，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其犯後坦認犯行，堪認已有悔意，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命其於緩刑期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 款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收矯正被告及社會防衛之效。倘被告違反上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 款之規定，其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附此敘明。 　　　　
四、至被告竊取如附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內所載之物品，業經扣案並發還被害人張耘甄，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份在卷可佐（偵查卷第13頁），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潘鈺柔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法　官 潘 長 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 槿 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2814號
　　被　　　告　蔡正妹　女　5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00號12樓之7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正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4月13日22時2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土城國民運動中心」大門口，徒手竊取張耘甄所購買、外送員放置該處之粉紅色垃圾袋1個【內有向陽蜜香百香果1袋(450公克)、美國富士蘋果1袋(700公克)、涼拌干絲1份(150公克)、光泉100%純鮮乳1瓶(936ml)共計新臺幣(下同)335元】得手離去，嗣張耘甄調取監視器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張耘甄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被告蔡正妹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張耘甄於警詢中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本署勘驗筆錄各1份、監視器截取照片20張、扣押物品照片2張、告訴人行動電話翻拍照片4張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罪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竊得之向陽蜜香百香果1袋、美國富士蘋果1袋、涼拌干絲1份、光泉100%純鮮乳1瓶，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份在卷可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3　　日
　　　　　　　　　　　　　檢　察　官　潘鈺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7 　　日
　　　　　　　　　　　　　書　記　官　卓喬茵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651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正妹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偵字第228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正妹犯竊盜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檢察官向指定之

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

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本院審酌被告蔡正妹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任意竊取他人財

    物，所為顯不足取，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

    度為國中畢業、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偵查卷第17頁），所

    竊取財物之價值，犯後坦承犯行並歸還竊取之財物、態度良

    好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

三、緩刑的諭知：

　　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考量被告此次係因一時

    貪念，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其犯後坦認犯行，堪認

    已有悔意，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

    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

    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依刑法第74條第

    2項第5款之規定，命其於緩刑期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

    、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

    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 

    款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收矯正被告及社會防衛之

    效。倘被告違反上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者，依刑法

    第75條之1第1項第4 款之規定，其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

    向本院聲請撤銷，附此敘明。 　　　　

四、至被告竊取如附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內所載之

    物品，業經扣案並發還被害人張耘甄，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

    份在卷可佐（偵查卷第13頁），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

    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潘鈺柔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法　官 潘 長 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 槿 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

-------------------------------------------------------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2814號

　　被　　　告　蔡正妹　女　5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00號12樓之7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正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

    3年4月13日22時2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土

    城國民運動中心」大門口，徒手竊取張耘甄所購買、外送員

    放置該處之粉紅色垃圾袋1個【內有向陽蜜香百香果1袋(450

    公克)、美國富士蘋果1袋(700公克)、涼拌干絲1份(150公克

    )、光泉100%純鮮乳1瓶(936ml)共計新臺幣(下同)335元】得

    手離去，嗣張耘甄調取監視器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張耘甄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被告蔡正妹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

    張耘甄於警詢中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

    城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本署勘

    驗筆錄各1份、監視器截取照片20張、扣押物品照片2張、告

    訴人行動電話翻拍照片4張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

    相符，其罪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竊得

    之向陽蜜香百香果1袋、美國富士蘋果1袋、涼拌干絲1份、

    光泉100%純鮮乳1瓶，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

    保管單1份在卷可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無庸

    宣告沒收或追徵。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3　　日

　　　　　　　　　　　　　檢　察　官　潘鈺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7 　　日

　　　　　　　　　　　　　書　記　官　卓喬茵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651號

聲  請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正妹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28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正妹犯竊盜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檢察官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本院審酌被告蔡正妹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任意竊取他人財物，所為顯不足取，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為國中畢業、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偵查卷第17頁），所竊取財物之價值，犯後坦承犯行並歸還竊取之財物、態度良好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緩刑的諭知：

　　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考量被告此次係因一時貪念，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其犯後坦認犯行，堪認已有悔意，經此偵審程序，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命其於緩刑期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 款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收矯正被告及社會防衛之效。倘被告違反上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 款之規定，其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附此敘明。 　　　　

四、至被告竊取如附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內所載之物品，業經扣案並發還被害人張耘甄，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份在卷可佐（偵查卷第13頁），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潘鈺柔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十七庭法　官 潘 長 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 槿 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2814號

　　被　　　告　蔡正妹　女　5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00號12樓之7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蔡正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4月13日22時2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土城國民運動中心」大門口，徒手竊取張耘甄所購買、外送員放置該處之粉紅色垃圾袋1個【內有向陽蜜香百香果1袋(450公克)、美國富士蘋果1袋(700公克)、涼拌干絲1份(150公克)、光泉100%純鮮乳1瓶(936ml)共計新臺幣(下同)335元】得手離去，嗣張耘甄調取監視器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張耘甄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被告蔡正妹於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張耘甄於警詢中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本署勘驗筆錄各1份、監視器截取照片20張、扣押物品照片2張、告訴人行動電話翻拍照片4張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罪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竊得之向陽蜜香百香果1袋、美國富士蘋果1袋、涼拌干絲1份、光泉100%純鮮乳1瓶，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份在卷可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無庸宣告沒收或追徵。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3　　日

　　　　　　　　　　　　　檢　察　官　潘鈺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7 　　日

　　　　　　　　　　　　　書　記　官　卓喬茵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